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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 立 中 國 文 化 大 學 詞 曲 創 作 社 
組織章程 

                                         民國 97 年 3 月 21日社員大會通過 
                                                         民國 101 年 10 月 11 日社員大會通過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社團定名為「私立中國文化大學詞曲創作社 」（以下簡稱本社）。 

第二條 宗旨:本社以凝聚校園音樂力量，提供音樂交流平台，為使校園創作風氣提升而創立  

    本社。 

第三條 本社社址位於臺北市私立中國文化大學陽明山校區大雅館聯合社團辦公室。 

第四條 本社之任務如下: 

一、聯絡社員之友誼。 

二、使社員有更優質的音樂環境。 

三、促進校園音樂風氣普及。 

四、創造校內外音樂表演空間。 

五、使社員擁有獨立創作能力。 

六、配合學校單位完成表演活動。 

七、回饋學校及社會。 

第二章 社員資格 

第五條 凡本校學生認同並願力行本社宗旨，經辦理入社手續後成為本社社員。 

第六條 本社社員之資格判定: 

一、繳費領取社員卡之本校學生。 

二、四年份社員應繳交新台幣 1700元整。 

三、一年份社員應繳交新臺幣 1000元整。 

四、具有熱血熱忱之精神 

五、填妥正式社員資料表 

第三章 社員之權利與義務 

第七條 凡本社社員均享有下列權利： 

（一）行使選舉權。 

（二）優先參加本社各項活動。 

（三）其他應享之權利。 

第八條 凡本社社員均應盡下列義務： 

（一）參加本社各項活動。 

（二）宣揚本社各項活動。 

（三）維護社團財產。 

（四）遵行社內決議。 

第四章 社員大會 

第九條     社員大會由全體社員組成，為本社最高權力機構。但日常事務由幹部會議議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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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之。 

第十條     社員大會之職權如下： 

             (一)選舉社長（副社長）及各部幹事。 

             (二)修改本社組織章程。 

             (三)議決重要事項。 

第十一條 社員大會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由社長召開之，必要時得由社員總額五分之三  

以上連署請求，召開社員大會臨時會議。 

社員大會應有全體社員四分之三以上出席；其決議方式除重大提案至少應經出席社員

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外，一般提案以相對多數通過。 

第十二條 社長缺位時由副社長繼任至任期屆滿，社長、副社長均缺位時，由教學部幹事 

代行其職權並召開社員大會補選社長、副社長。 

第十三條 本社除創社第一學期於學期末外，每學年度結束前，舉行的社員大會中依第八  

條第一款之規定改選幹部，並於次依學年度正式辦理移交。（註：亦可一學期改選一

次，由各社團自行決定） 

第五章 組織權限 

第十四條 本社置社長、副社長各一人，經社員四分之三以上出席，出席人數四分之三以 

上同意選出（註：副社長由社長指定產生或選舉產生，由各社團自行決定），但 

參選人僅一人時，至少需出席者二分之一以上同意通過。 

            社長及副社長之權限及任期如下： 

(一)社長對外代表本社，對內綜裡社務並協調各部之工作。 

(二)副社長協助社長執行職務。 

      (三)社長、副社長任期除創社第一學期為半年外均為一年，不得連任 

      (四)教學部幹事代行社長職權不得逾二個月。 

第十五條 本社設下列各部，每部置幹事一人。其各部職權如下： 

            (一)教學部：計畫並執行定期的教學練習，策劃觀摩以及各種講座。 

      (二)總務部：總理本社財務收支。 

      (三)文書部：管理本社團之文書事宜。 

      (四)公關部：管理本社團對外、募款及交流事宜。 

第十六條 本社為維持社務順利發展，經幹部會議認可，得增減前條所列之部門。 

第十七條 本社得由社長、副社長和教學部敦請老師若干位，藉以協助平時教學練習之指 

        導。 

第十八條 本社另聘有指導老師，由熟悉該專業之指導老師擔任之，有薪給。 

第十九條 本幹部均為義務職，不支薪。 

第二十條 本社執掌: 

     一、顧問: 

       1.監督社(會)長並主持社務 

       2輔導並指導本社團活動 

     二、社長: 

        1.對外代表本社，對內綜合處理社務，並監督活動推展 

        2.召開幹部會議 

      三、活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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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協調各活動流程及進度 

        2.定期向社(會)長提出進度報告者 

      四、副社長: 

        1. 協助社長處理社務 

        2.輔助各組運作 

      五、總務長: 

        1.管理社團財務 

        2.保管社團存摺 

        3.定時公布月報表 

      六、公關長: 

        1.與其他校音樂社團聯繫 

        2.負責活動宣傳部分 

      七、文書長: 

        1.保存會議記錄 

      八、場器長: 

        1.管理團室所有設備器材 

        2.負責租借設備之業務 

      九、美宣長； 

        1.負責社團所有美術相關業務 

第二十一條 本社組織如下: 

 

 

 

 

 

第六章 經費 

第二十二條 本社經費來源如下： 

     (一)社員繳納之社費。 

         社費每學期收取一次，收取標準視該學期行事計畫及社員人數而定，四年    

         社費一次 1700新臺幣元。 

         兩年份社員應繳新台幣 1300元整(僅適用於特殊情形,如大三加入者則適 

         用之)。 

         一年份社員應繳新台幣 1000元整(僅適用於特殊情形,如大四加入者或只    

         待在文大一年之交換學生則適用之)。 

         一學期社員應繳新台幣 500元整(僅適用於特殊情形,如只待在文大一學期   

         之交換學生則適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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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學校補助。 

     (三)其他。 

         如有社員欲做退費,需符合下列資格: 

          A.從沒上過社課,參加活動及演出 

          B.經過幹部開會協商是否同意辦理退費,如過一學期才提出退費,概不受理。 

     (四)經費由總務部收取管理，學期末需公布該學期經費收支狀況。 

第七章 附則 

第二十三條  本章程之修改應經所有幹部開會議決通過後始可修改，採大多數決。 

第二十四條  本社解散應由全體社員五分之三以上連署召開臨時會議或社長召開 

             社員大會討論。 

             解散之決議經全體社員五分之四以上出席，出席社員五分之四以上 

             同意始解散。 

第二十五條  關於本社解散後社團財產之處理事項，準用中華民國關於法人之規 

             定。剩餘財產，以下列原則進行處分： 

            (一)存入社團專戶，供未來校內性質類似之社團成立時使用。 

      (二)關於專戶財產之管理，由指導老師協同本社訂立辦法行之。（註：或指定 

          捐給某一慈善機關，由各社團自行決定）。 

第二十五條   幹部之罷免由全體社員三分之一以上連署，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成立。 


